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辦法 
本辦法經 90.1.15 所務會議通過 

本辦法經 90.10.22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91.01.15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91.10.02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92.02.24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98.05.0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101.3.28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102.03.13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103.03.27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103.12.10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104.10.21 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經 104.10.28 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照「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辦法」訂定。 

第二條 本助學金之目的為補助本系研究生協助本系有關研究、教學或其他相關事

務。本系系務會議依本校核定之助學金總金額辦理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系研究生助學金限全職研究生領取。 

第四條 本系發放助教之助學金月份，上學期自十月起至翌年一月止；下學期自三

月起至六月止。休學生或退學生發放至休學或退學當月止。 

第五條 本系獲得分配助學金，總金額扣除第六條各項資格領取之金額後，剩餘經

費則由主任全權處理。 

第六條 本系助學金申請項目及發放辦法如下： 

（一） TA 申請辦法： 

1. 申請日期：上下學期各一次，申請截止日為每學期註冊日。申請截止日

前兩週，由任課教師提出資格條件及工作需求並公布於系辦，符合條件

之學生請逕向系辦登記，申請擔任課程助教人選由任課教師決定。 

2. 以該門課程之修課人數做為基數。一般課程 3 學分時（含大學部與碩博

士班），修課學生每一人為一個基數，每一基數發放 130 元整。若一般

課程不為 3 學分，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基數。 

3. 實驗課程不足 3 學分則視同 3 學分課程計算，唯該實驗課之獎助學金以

當學期講授課及實驗課週數比例計算之。 

4. 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中，如修課人數低於 8 人以下或「專題」類課程，

不配發助教基數。大學部「專題製作」課程亦不配發助教基數。 

5. 大學部課程助教，以碩士生擔任為原則；碩博士班課程助教，以博士生

擔任為原則。 

6. 若以博士生擔任一般課程助教，則其基數乘以 1.5 倍；若以博士生擔任

大學部實驗課程，則其基數乘以 2 倍。 

7. 碩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加權計算後至多分別以 40、60 個基數為原則。

情形特殊者，由系主任決定之。課程修課人數未於任何加權前，即已超



過 50 人，建議以 40 人為基礎，每增加 10 人修課人數，額外補助 5 人

費用。 

8. 工作義務：批改作業、協助實驗實習、協助其他教學工作。 

（二） RA 申請辦法： 

1. 申請日期：上下學期各一次，請各實驗室主持人提出適合人選。 

2. 實驗室公安：協助管理實驗室化學物品使用情形與存放處所、廢溶劑存

放回收及實驗室相關安全措施管理，並定期寫公安記錄簿，配合學校實

驗室公安檢查相關事宜。 

3. 實驗室設備管理：協助管理實驗室設備使用狀態及存放處所，並於校方

及系所財產盤點時負責該實驗室財產全面清點。 

4. 實驗室網頁及 IP 管理：定期更新及維護實驗室網頁內容；於每學年度

上學期更新 IP 使用表交予系辦管理人員。 

（三） 系務工讀生： 

1. 系辦網頁維護及管理：負責更新及維護網頁內容，並定期維護網頁伺服

器之安全及系統穩定度。 

2. 其他：視系辦業務之需，不定時提供工讀機會。 

第七條 本助學金之審核及發放每次以一學期為原則。申請表需繳交由授課教師或

實驗室主持人簽章同意，經核定後進用之。 

第八條 研究生領取本助學金者，均須義務協助本系相關系務或教學研究工作。若

工作不力者，本系得停發之。 

第九條 光電系清寒獎學金： 

1. 申請對象：光電系學生。 

2. 申請日期：第一學期註冊日起至九月底止。 

3. 檢附資料：上學年度成績單（碩一請附入學成績證明）及里級（不含里）

以上清寒證明。 

4. 發放金額：經評審委員會核定後，每名可獲得至多兩萬元。 

5. 發放名額：一至三名不等，以每年公布之人數為準。 

第十條 獎勵本校學生報考本系碩士班，符合以下資格者每名發放四萬元獎學金： 

1. 本校學生報考本系碩士班，經錄取為本校學生報考排名第一名。 

2. 本校學生報考本系碩士班甄試，經錄取為本校學生報考排名第一。 

3. 本校五年學碩士生報考碩士班甄試，經錄取為本校五年學碩士生報考排名

第一。 



4. 若領取本獎學金之學生未能於本校規定之碩士生修業期限內取得碩士學

位，或於修業期間中途輟學（含自願性或非自願性退學），則學生需將實

際已補助之獎學金全數退回。但如係因健康、家庭等非自願性因素，提出

後經本系審核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TA 及 RA 之申請者需由授課教師或實驗室主持人推薦，於規定期限內提供

名單繳回系辦，並完成校內兼任人員聘任手續後始得聘用。如未於期限內

繳交申請表或未完成兼任人員系統登錄，則以完成登錄後之當月開始支付

助學金，錯過之月份則不再補支付。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